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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年度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適用於2014年9月入讀中一) 

常問問題  
 
 
自行分配學位  
 
(1) 問  何謂自行分配學位？  

 答  自行分配學位是學校預留作自行取錄學生的中一學位，官立、資助及按位津

貼中學可預留不多於 30%的中一學位，而參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中
學則可預留高於 30%的中一學位，作為自行分配學位。  

(2) 問  自行分配學位的申請程序是怎樣的？  

  答  本年度自行分配學位的申請日期為 2014 年 1 月 3 日(星期五)至 1 月 22 日(星
期三)，所有參加派位的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應屆參加派位的小六學生家長大約會在 2013 年 12 月上旬透過其子女就讀的

小學，收到兩份《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在不參加派位小學就讀的學

生可於 2013 年 12 月上旬至 2014 年 1 月 22 日期間的辦公時間內，前往教育

局學位分配組(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69 號呂祺教育服務中心 2 樓；電

話：2832 7740 及 2832 7700)，申領有關申請表。  

自行分配學位的申請不受地區限制，但學生只可以向不多於兩所參加派位的

中學遞交申請，否則，其獲得自行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學生收到的兩

份《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分別印有「選校次序 1」和「選校次序 2」。
「選校次序 1」代表學生的第一選擇，而「選校次序 2」則為其第二選擇。  

家長如需查閱參加派位的中學名單，可參閱《申請中一自行分配學位手冊》，

有關手冊會於 2013 年 12 月上旬分發給各小學。家長亦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選擇：主頁  > 教育制度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
位分配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或透過教育局 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電
話：2891 0088) (按 1(廣東話) > 5(傳真服務) > 04(中學學位分配辦法：選校

名單))，經傳真取得相關的學校名單。  

(3) 問  家長應怎樣為子女選擇合適的學校？  

  答  家長應對學校作全面的考慮，例如學校的辦學理念、傳統特色、班級結構、

發展和運作等，以衡量學校能否配合子女的能力、性向及興趣，從而作出適

當的選擇。  
 
各中學會因應本身的辦學理念和特色，訂立收生程序、準則及比重。學校所

訂定的準則及比重，必須公平、公正、公開以及合乎教育原則，並須預先向

外公布，例如：在學校當眼處張貼、上載於學校網頁、列載於《中學概覽》

內或以書面形式提供給每一名申請人。學校可以安排面試，但不可以設任何

形式的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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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以參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 2013 年 12 月上旬派發的《中學

概覽》，亦可以登入學校的網頁，以便對學校有充分的認識。  
 

(4) 問  中學不准設筆試，那麼，學校可以怎樣評核申請人的表現？  

  答  學校會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例如學生在學業和非學業方面的表現，

進行甄選，部分學校亦會透過面試，進一步瞭解申請人的性向、興趣和潛能，

從而取錄適合就讀該校的學生。  

(5) 問  家長為其子女申請自行分配學位需留意些甚麽？  

  答  成功申請自行分配學位的學生，不會經統一派位獲分配學位。因此，家長應

只向屬意的中學提出申請。由於《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一經遞交，便

不可撤回、取消或更改選校次序，家長決定申請前，必須審慎考慮，作出適

當的選擇。  

(6) 問  申請自行分配學位時，學生需要向中學遞交哪些文件？  

  答  學生必須遞交的申請文件包括《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及學校所需的資

料，例如成績表、獎狀證書、參與課外活動及社區服務的獎狀或證明。學生

毋須向中學提交非現成資料如小學推薦信、填報校內各科的分數或名次。  

(7) 問  如學生申請了兩所中學的自行分配學位，並成功獲得取錄，教育局會根據甚

麼準則來分配學位？  

  答  為了識別學生的選校次序，每份《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均具獨有的申

請編號。教育局會將學生的選校次序和學校的正取及備取學生名單配對。如

學生申請的兩所中學均取錄該生，會按學生的選校次序分配學位，即學生會

獲派其第一選擇。  

(8) 問  如學生向多於兩所參加派位的中學提交申請，會有甚麼後果？  

  答  如學生向多於兩所參加派位的中學申請自行分配學位，無論其為官立、資

助、按位津貼或參加派位的直資中學，該生獲得自行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

消。  

(9) 問  除了可以申請不多於兩所參加派位的中學，學生是否可以同時申請賽馬會體

藝中學？  

  答  可以。賽馬會體藝中學接受中一入學申請的日期為 2014 年 1 月 3 日至 1 月

27 日。學生如獲賽馬會體藝中學取錄，便不會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自行

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但如未獲取錄，則仍可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派中

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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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問  學生是否亦可以同時申請非參加派位直資中學？  

 答  可以。由於學生申請非參加派位直資中學的數目並無限制，故此，學生可能

會獲多所非參加派位直資中學取錄，但只要家長將簽妥的承諾書及《小六學

生資料表》正本呈繳予其中一所取錄其子女的學校，即表示確認接受有關非

參加派位直資中學的中一學位，並願意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包括參加

派位中學及賽馬會體藝中學的中一學位)，學校會於 2014 年 4 月中或以前通

知教育局家長的決定。教育局在收到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遞交的取錄名單

後，將不會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把名單上的學生分配到其他中學。  

(11) 問  所有參加派位的學生是否都要在 2014 年 5 月初填寫及遞交《中一派位選擇

學校表格》？  

 答  無論學生有否申請參加派位中學及/或賽馬會體藝中學的自行分配學位，或非

參加派位直資學校的中一學位，均須在 2014 年 5 月初將填妥的《中一派位

選擇學校表格》經就讀小學交回教育局，以便當他們未獲有關學校取錄時，

仍可在統一派位階段獲分配中一學位。  

如學生獲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取錄，並已和校方簽妥承諾書及呈繳《小六學

生資料表》正本，以確認接受有關學校的學位，又或學生被其他學校(例如國

際或私立學校)取錄並決定放棄參加統一派位，家長亦需在選校表格上簽署及

註明放棄參加統一派位，並將表格交回就讀小學，以便轉交教育局處理。  

(12) 問  學生何時得知自行分配學位的申請結果？  

  答  各中學(包括參加派位中學及賽馬會體藝中學)的自行分配學位申請結果將於

2014 年 7 月 8 日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學校不會個別通知學生有關的申

請結果，家長亦毋須向學校查詢。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2013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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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年度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適用於2014年9月入讀中一) 

常問問題  
 
 
統一派位  
 
(1) 問  家長會在甚麼時候收到統一派位的選校資料？  

 
  答  應屆參加派位的小六學生家長大約會在 2014 年 4 月上旬透過其子女就讀的

小學，收到《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選校表格)及有關的選校文件。家長

須於 5 月初將填妥的選校表格經子女就讀的小學交回教育局。  
 

(2) 問  家長在填寫《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時，有哪些需要留意的地方？  
 

  答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分為甲部和乙部。甲部為「不受學校網限制」的

學校選擇，家長可以選填最多三所位於任何學校網的學校，包括子女所屬學

校網的學校；乙部為「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家長可以選填子女所屬學校

網內最多三十所學校。如家長在甲部選填的學校位於子女所屬的學校網內，

家長亦可以將那些學校包括在乙部內。惟家長不應在表格的同一部分重複選

填相同的學校，因這不會增加其子女獲派所選填學校的機會。  
 
家長在填寫甲部的學校選擇時，應參閱《不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有關

手冊會於 2014 年 4 月上旬分發給各小學。家長亦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選擇：主頁  > 教育制度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
位分配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或透過教育局 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電
話：2891 0088) (按 1(廣東話) > 5(傳真服務) > 04(中學學位分配辦法：選校名

單))，經傳真取得列載於《不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內的各區學校名單。

家長在填寫乙部的學校選擇時，則需參閱其子女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

表》，《中學一覽表》會於 4 月上旬與選校表格一併派發給家長參閱。  
 

(3) 問  統一派位是以甚麼作為分配準則？  
 

  答  統一派位是按學生的派位組別、家長選校意願和隨機編號分配中一學位。

  
(4) 問  學生的派位組別是怎樣釐定的？它的作用是甚麼？  

 
 答  學生的派位組別是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校內成績劃分。電腦首先將學生在小

五下學期及小六上、下學期的校內成績標準化，再以學校 2010 年及 2012 年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中一入學前測驗」)抽樣成績的平均成績調

整。那些沒有 2010 年或 2012 年「中一入學前測驗」抽樣成績的小學(例如新

參加派位的學校)，會以該校所屬學校網內所有小學在該年度有關測驗抽樣成

績的平均成績作調整。  
 
分配甲部「不受學校網限制」的學位時，電腦會將全港學生經調整後的積分

按高低排列次序，然後平均劃分為三個全港派位組別，每個組別佔全港學生

的三分之一；進行乙部「按學校網」的統一派位時，在同一學校網內的學生

則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積分按高低排列次序，然後平均劃分為三個學校網派

位組別，每個組別佔網內學生的三分之一。  
 



 5

全港派位組別及學校網派位組別是分別用作決定學生於統一派位階段甲部

「不受學校網限制」及乙部「按學校網」獲分配學位的先後次序的依據，它

們並不是衡量小六學生成績的絕對標準。  
 

(5) 問  升中校網是怎樣劃分的？  
 

  答  全港根據行政區共劃分為 18 個升中校網，以便進行統一派位乙部「按學校

網」的學位分配。根據現行政策，學生所屬的升中校網為其小學坐落的行政

地區。  
 

(6) 問  各個學校網的中一學位是怎樣編配的？  
 

 答  公營中學學位是按全港整體情況規劃，由於個別地區學位供求在年與年之間

或會出現變化，為提供足夠的學位供應和增加家長的學校選擇，教育局每年

都會就統一派位階段「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進行學校網之間的學位調撥

安排，考慮的因素包括：各區學位供求情況、學校位置及交通配套等，並諮

詢「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的意見。換言之，各個學校網除位處該區的中學

外，亦包括一些他區的中學，而他區中學的數目以及所提供的學位每年可能

會因應供求情況而有所改變。  
 

(7) 問  甚麼是跨網派位？  
 

 答  統一派位乙部的學位分配是按學校網進行，而學生所屬學校網則以其就讀小

學所在地區為依據。小六學生如因遷居或其他特殊原因，以致居住地區與小

學所在地區不同，家長可為其子女申請跨網派位，即是由小學坐落的學校網

改為其居住地區的學校網。有意申請的家長需於 3 月初之前向其子女就讀的

小學提出申請，並遞交認可的住址證明文件以作核實。小學在核實有關申請

文件後會轉交教育局作進一步處理。學生如獲准跨網派位，便會在新轉的學

校網參加乙部的統一派位。  
 

(8) 問  學生如獲准跨網派位，他 /她在新學校網的派位組別是怎樣釐定的？  
 

  答  獲准跨網派位的學生會以原屬學校網小學經調整後的校內成績，與新學校網

的學生比較，以決定該生在新學校網內是屬於哪個派位組別，即是說，該生

在原來學校網的學校網派位組別與其在新學校網的學校網派位組別有可能

並不一樣。  
 

(9) 問  統一派位的電腦程序是怎樣的？  
 

  答  電腦會首先處理甲部「不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在完成處理所有學生

在甲部的學校選擇後，電腦才開始處理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電腦在處理甲部「不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會首先按照全港第一派

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序派位，在審閱該組別學生的所有學校選擇後，電

腦便依次審閱全港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最後為全港第三派位組別

的學生。在甲部成功獲分配學位的學生不會再經乙部獲分配學位。如學生在

甲部的所有學校選擇經審閱後仍未獲分配學位，他們便會進入乙部獲分配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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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在處理乙部學生所屬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會先按照學校網第一派位組

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序派位，如學生的所有學校選擇經審閱後仍未獲分配學

位，電腦會從網內剩餘的學位中，為他們分配一個學位。當學校網第一派位

組別的學生均獲分配學位後，電腦再按同一程序處理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的

學生，最後為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的學生。  
 

(10) 問  隨機編號的作用是甚麼？  
 

  答  隨機編號是在電腦執行統一派位前產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學生獲分配

學位的先後次序。如果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同一派位組別內隨機編

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隨機編號與「學生編號」或學生的個人資料

無關。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2013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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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年度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適用於2014年9月入讀中一) 

常問問題  
 
 
其他  
 
直屬及聯繫學校  
 
(1) 問  直屬及聯繫學校的升中安排是怎樣的？  

 
 答  經扣除自行分配學位及重讀生學位後，在統一派位階段，直屬中學可為其直

屬小學最多保留餘額 85%的學位，而聯繫中學可為其聯繫小學最多保留餘額

25%的學位。直屬或聯繫學校的小六學生如屬學校網第一或第二派位組別，而

又以其直屬或聯繫中學作為乙部「按學校網」的第一選擇，便有資格獲派保

留學位。如學校選擇取錄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的學生，則該組別的學生亦符

合資格。家長可向其直屬或聯繫中學查詢。  
 
若符合資格的學生人數多於保留學位，電腦會按學生的學校網派位組別及隨

機編號分配學位，直至保留學位額滿為止。  
 

「一條龍」學校  
 
(2) 問  「一條龍」學校的升中安排是怎樣的？  

 
 答  「一條龍」學校的小六學生可以選擇直接升讀其連繫中學。如學生申請跨網

派位、非參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的中一學位或參加派位中學的自行分

配學位，或參加統一派位，他們便不能保留直升連繫中學的權利。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3) 問  家長若有意為子女報讀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應注意甚麽？  

 
 答  家長須留意直資學校可收取學費，學生在直資學校完成中三課程後，可在原

校升讀中四，而不會獲教育局中央安排其他學校的資助中四學位。  
 

(4) 問  參加派位的直資學校與官立、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在學位分配安排方面有甚

麼不同？  
 

 答  參加派位的直資學校與官立、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的派位安排大致相同，主

要分別在於參加派位的直資學校可預留多於 30%的中一學位作為自行分配學

位，以及在統一派位階段乙部「按學校網」採用「不選不派」的原則來分配

中一學位，即除非學生以某直資學校為其中一個選擇，否則他們不會被派往

該直資學校。  
 

(5) 問  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收取學生的程序是怎樣的？  
 

 答  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可按學校本身的程序和時間表自行招收學生，而不會透

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學生。學生申請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的數目不

限，取錄學生的準則由學校自行決定。惟獲取錄的學生必須在 4 月中或以前，



 8

決定是否接受非參加派位直資學校的中一學位，以及願意放棄其他政府資助

中一學位。  
 

非華語學生  
 
(6) 問  非華語學生的學位分配安排是怎樣的？  

 
 答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所有參加派位的學生，不論是非華語學生或本地學生，

均能透過同一機制獲派中一學位。換言之，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學生一樣，可

以在自行分配學位階段向心儀的中學遞交申請，亦可在統一派位選校時，根

據意願在甲部選擇任何學校網的中學，以及在乙部選擇所屬學校網內的中學。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2013 年 9 月  
 


